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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计划明年换辆新能源汽车，听说能减免购置税，但是不知道具体政策是啥样的？哪

些车型能享受？”近日，海东市平安区市民李先生道出了自己的困惑。

李先生告诉记者，他关注新能源汽车很久了，一直等着合适的政策时机入手。听说购置

税减免政策有调整，2026年的新规定对车型要求更细，李先生怕挑错车没法享受优惠，便想

提前弄明白。

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，不少像李先生这样计划购车的市民，都对2026年起实施的新能源

汽车购置税减免新政策充满疑问。新政策究竟有哪些核心调整？优惠力度如何计算？哪些车

型能纳入减免范围？带着这些问题，记者走访了国家税务总局海东市税务局，相关业务科室

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解答。

税务人员介绍，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系列公告，2026年至2027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

减免政策有两大关键变化：一是优惠力度从“全额免征”调整为“减半征收”，二是新能源

汽车产品技术要求进一步细化升级。这也是继2024年至2025年全额免征政策后的延续与优化，

核心是在支持产业发展的同时，引导技术升级。

除了优惠力度调整，技术门槛的提升也是新政策重点。2026年至2027年减免购置税的新



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已明确调整，核心是对纯电动和插电式（含增程式）混合动力乘用车

的能效、续航等指标提出更精准的要求。

针对市民最关心的“减免力度怎么算”的问题，税务人员表示，2026年1月1日至2027

年12月31日期间，政策调整为减半征收，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征税额上限为1.5万

元。“以30万元的车为例，应纳税额3万元，减半后减税额1.5万元，未超限额，只需缴

纳1.5万元；若为50万元的车，减半后减税额可达2.5万元，但受1.5万元限额限制，实际只

需缴纳3.5万元。”税务人员特别强调，购置日期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海关关税专用缴

款书等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为准，而非购车合同签订日期，市民需留意时间节点。

针对纯电动乘用车，新政要求百公里电能消耗量不得高于《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

第1部分：乘用车》（GB 36980.1—2025）中对应车型的限值标准。“简单说，就是对车辆

的节能水平提出明确量化要求，能更好引导车企提升技术水平。”税务人员解释，对于最大

设计总质量超过3500千克的乘用车，电能消耗量限值则参照3500千克级别的标准执行。

而插电式（含增程式）混合动力乘用车的技术要求更为细致。税务人员表示，纯电动续

驶里程需满足有条件的等效全电里程不低于100公里，保障车辆的电动出行能力。在电量保

持模式下，燃料消耗量（不含电能转化部分）有明确比例限制——整备质量2510千克以下的

车型，需小于《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》（GB19578—2024）对应标准的70%；2510千克及以

上的车型，则需小于该标准的75%。此外，这类车型在电量消耗模式下的电能消耗量也有相

应限制，且非汽柴油车型的燃料消耗量不作要求。

“除了这些调整的内容，其他技术要求还会继续按照《2023年第32号公告》的规定执行。”

税务人员补充道，为确保政策衔接，2025年12月31日前已列入《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

车车型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减免税目录》）且符合新政要求的车型，会自动转入2026年第1期

《减免税目录》，不符合的则会被撤销，车企可重新申请列入。

对于“如何享受优惠”的问题，税务人员明确表示，2026年1月1日（含）起，只要购置

的新能源汽车（包括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（含增程式）汽车、燃料电池汽车）被列

入当期《减免税目录》，且属于“在设计、制造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

李和（或）临时物品，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9个座位”的乘用车，就能按规定享

受购置税减免政策。税务机关会依据《减免税目录》、车辆的减免税标识以及纳税申报所需

的其他资料，办理减税手续。

“很多市民以为享受减免就不用办手续了，这是常见误区。”税务人员特别提醒，即便

符合优惠条件，购车后仍需完成购置税申报流程。市民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线上办理，登录后

选择“车购税申报”，系统会自动获取并匹配购车发票信息，核对无误后选择辖区税务机关

计税，系统将自动核算减免金额，也可携带购车发票、车辆合格证明等资料，到办税服务大

厅线下办理。



税务人员建议，市民在选购前可提前查询最新的《减免税目录》，确认意向车型是否在

列，也可向汽车销售商核实车型的技术参数是否符合新政要求。若有疑问，可拨打12366纳

税服务热线或前往当地办税服务厅咨询。（全媒体记者 贾丽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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